
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
長洲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S/I-CC/9的修訂
發展局局長業已行使《城市規劃條例》(下稱「條例」)第12(1A)(a)(ii)
條所賦予的權力，於2025年2月3日將《長洲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	
號S/I-CC/9》(下稱「圖則」)發還城市規劃委員會(下稱「委員會」)以作出
修訂。
	 委員會已對圖則作出修訂。修訂項目載於修訂項目附表。修訂項目附
表內對受修訂項目影響的地點的描述僅供一般參考，《長洲分區計劃大綱
草圖編號S/I-CC/10》則較具體地顯示受影響地點的確實位置。
	 顯示有關修訂的《長洲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S/I-CC/10》，會根據
條例第5條，由2025年3月21日至2025年5月21日的兩個月期間，於正常辦
公時間內在下列地點展示，以供公眾查閱：
(i)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5樓城市規劃委員會秘書處；
(ii)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7樓規劃資料查詢處；
(iii)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1號沙田政府合署14樓規劃資料查詢處；
(iv)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1號沙田政府合署15樓西貢及離島規劃處；
(v)	 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38號海港政府大樓20樓離島民政事務處；	
(vi)	 長洲新興街22號地下離島民政諮詢中心(長洲)；及
(vii)	 長洲教堂路2號長洲鄉事委員會。
	 按照條例第6(1)條，任何人可就任何有關修訂向委員會作出申述。申
述應以書面作出，並須不遲於2025年5月21日送交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
北角政府合署15樓城市規劃委員會秘書。
	 按照條例第6(2)條，申述須示明：
(a)	 該申述所關乎的在任何有關修訂內的特定事項；
(b)	 該申述的性質及理由；以及
(b)	 建議對有關圖則作出的修訂(如有的話)。
	 任何向委員會作出的申述，會根據條例第6(4)條供公眾查閱，直至行
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條例第9條就有關的圖則或申述所關乎的、有關
圖則的一個或多於一個部分作出決定為止。
	 任何打算作出申述的人士宜詳閱委員會「根據《城市規劃條例》提交
及處理申述及進一步申述」的規劃指引(下稱「指引」)，而提交的申述亦
應符合指引所列明的規定，特別是申述人如沒有根據指引提供全名及香港
身份證／護照號碼的首四個字母數字字符，則有關申述可視為不曾作出。
委員會秘書處保留權利要求申述人提供身份證明以作核實。該指引及有關
表格可於上述地點(i)至(iii)索取，亦可從委員會的網頁(http://www.tpb.gov.
hk/)下載。
	 收納了有關修訂項目的《長洲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S/I-CC/10》的
複本，現於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6樓測繪處港島地圖銷售處
發售。有關《長洲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S/I-CC/10》可供查閱的地點及
時間，以及《長洲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S/I-CC/10》的電子版可於委員
會的網頁瀏覽。有關圖則修訂的城規會文件及相關資料已載於委員會的網
頁(https://www.tpb.gov.hk/tc/plan_making/S_I-CC_10.html)供公眾查閱。

個人資料的聲明
委員會就每宗申述所收到的個人資料會交給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以
根據條例及相關的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的規定作下列用途：
(a)	核實「申述人」及獲授權代理人的身份；		
(b)		處理有關申述，包括在公布申述供公眾查閱時，同時公布「申述

人」的姓名供公眾查閱；以及
(c)	 	方便「申述人」與委員會秘書／政府部門之間進行聯絡。

城市規劃委員會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131	章)
對長洲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S/I-CC/9

所作修訂項目附表

I.	 就圖則所顯示的事項作出的修訂項目

	 A項		—	 	把位於花坪的一幅用地由「住宅（丙類）6」地帶改劃為
「住宅（丙類）9」地帶

II.	 就圖則《註釋》作出的修訂項目

	 (a)	 	修訂「住宅（丙類）」地帶《註釋》的「備註」，以納入支區
「住宅（丙類）9」及其有關的發展限制。

	 (b)	 	修訂「住宅（甲類）」及「住宅（丙類）」地帶《註釋》的「備
註」，以澄清在計算地積比率／總樓面面積/上蓋面積時有關管
理員宿舍的豁免條文。

	 (c)	 	在「鄉村式發展」地帶《註釋》的第一欄用途內加入「政府垃圾
收集站」及「公廁設施」，並相應刪除第二欄用途內的「政府垃
圾收集站」及「公廁設施」。

	 (d)	 	在「鄉村式發展」地帶《註釋》的第二欄用途內加入「郊野學	
習／教育／遊客中心」及「分層住宅」。

	 (e)	 	修訂「其他指定用途」註明「碼頭」地帶《註釋》的「備註」，
以修訂發展限制條款，及將「食肆」納入附屬用途。

	 (f)	 	修訂「海岸保護區」地帶的規劃意向及《註釋》的「備註」有關
填土或挖土工程的條款，以符合《法定圖則註釋總表》。

城市規劃委員會

2025年3月21日

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
牛頭角及九龍灣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

編號S/K13/32的修訂
發展局局長業已行使《城市規劃條例》(下稱「條例」)第12(1A)(a)(ii)條所
賦予的權力，於2025年2月3日將《牛頭角及九龍灣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
號S/K13/32》(下稱「圖則」)發還城市規劃委員會(下稱「委員會」)以作出
修訂。
	 委員會已對圖則作出修訂。修訂項目載於修訂項目附表。修訂項目附
表內對受修訂項目影響的地點的描述僅供一般參考，《牛頭角及九龍灣分
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S/K13/33》則較具體地顯示受影響地點的確實位置。
	 顯示有關修訂的《牛頭角及九龍灣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K13/33》，會根據條例第5條，由2025年3月21日至2025年5月21日的兩
個月期間，於正常辦公時間內在下列地點展示，以供公眾查閱：
(i)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5樓城市規劃委員會秘書處；
(ii)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7樓規劃資料查詢處；
(iii)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1號沙田政府合署14樓規劃資料查詢處；
(iv)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4樓九龍規劃處；及
(v)	 九龍觀塘道392號創紀之城6期21樓觀塘民政事務處。
	 按照條例第6(1)條，任何人可就任何有關修訂向委員會作出申述。申
述應以書面作出，並須不遲於2025年5月21日送交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
北角政府合署15樓城市規劃委員會秘書。
	 按照條例第6(2)條，申述須示明：
(a)	 該申述所關乎的在任何有關修訂內的特定事項；
(b)	 該申述的性質及理由；以及
(c)	 建議對有關圖則作出的修訂(如有的話)。
	 任何向委員會作出的申述，會根據條例第6(4)條供公眾查閱，直至行
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條例第9條就有關的圖則或申述所關乎的、有關
圖則的一個或多於一個部分作出決定為止。
	 任何打算作出申述的人士宜詳閱委員會「根據《城市規劃條例》提交
及處理申述及進一步申述」的規劃指引(下稱「指引」)，而提交的申述亦
應符合指引所列明的規定，特別是申述人如沒有根據指引提供全名及香港
身份證／護照號碼的首四個字母數字字符，則有關申述可視為不曾作出。
委員會秘書處保留權利要求申述人提供身份證明以作核實。該指引及有關
表格可於上述地點(i)至(iii)索取，亦可從委員會的網頁(http://www.tpb.gov.
hk/)下載。
	 收納了有關修訂項目的《牛頭角及九龍灣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K13/33》的複本，現於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6樓測繪
處港島地圖銷售處發售。有關《牛頭角及九龍灣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K13/33》可供查閱的地點及時間，以及《牛頭角及九龍灣分區計劃大綱
草圖編號S/K13/33》的電子版可於委員會的網頁瀏覽。有關圖則修訂的城
規會文件及相關資料已載於委員會的網頁(https://www.tpb.gov.hk/tc/plan_
making/S_K13_33.html)供公眾查閱。

個人資料的聲明
委員會就每宗申述所收到的個人資料會交給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以
根據條例及相關的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的規定作下列用途：
(a)	核實「申述人」及獲授權代理人的身份；
(b)		處理有關申述，包括在公布申述供公眾查閱時，同時公布「申述

人」的姓名供公眾查閱；以及
(c)	方便「申述人」與委員會秘書／政府部門之間進行聯絡。

城市規劃委員會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131	章)
對牛頭角及九龍灣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S/K13/32

所作修訂項目附表

I.	 就圖則所顯示的事項作出的修訂項目

	 A1項		—	 	把位於彩興路的一幅用地由「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改
劃為「住宅（甲類）4」地帶，並訂明建築物高度限制。

	 A2項		—	 	把位於彩興路的兩塊狹長土地由「政府、機構或社區」地
帶改劃為顯示為「道路」的地方。

	 B1項		—	 	把位於彩霞道的一幅用地由「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改
劃為「住宅（甲類）4」地帶，並訂明建築物高度限制。

	 B2項		—	 	把位於彩霞道的一塊狹長土地由「政府、機構或社區」地
帶改劃為「政府、機構或社區(3)」地帶。

II.	 就圖則《註釋》作出的修訂項目

	 (a)	 	修訂「住宅（甲類）」地帶《註釋》的「備註」，以納入支區
「住宅（甲類）4」及其有關的發展限制條款。

	 (b)	 	刪除「住宅（甲類）2」地帶《註釋》內有關室內康樂中心的
「備註」。

	 (c)	 	刪除「其他指定用途」註明「商貿」地帶《註釋》內附表II的
第二欄用途內的「教育機構（只限設於地面一層）」、「娛樂
場所（只限設於地面一層）」、「宗教機構（只限設於地面一
層）」及「訓練中心」。

城市規劃委員會

2025年3月21日

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
對根據第16條所作出的決定進行覆核的申請

城市規劃委員會（下稱「委員會」）已行使《城市規劃條例》（下稱「條
例」）第16(3)條所賦予的權力，就以下附表所載根據條例第16(1)條提出
的申請作出決定。申請人現按照條例第17(1)條，申請對委員會的有關決定
進行覆核。
	 依據條例第17(2A)條，有關覆核申請現於正常辦公時間內在下列地點
供公眾查閱，以及在委員會的網站(http://www.tpb.gov.hk/)瀏覽–
(i)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7樓規劃資料查詢處；及
(ii)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1號沙田政府合署14樓規劃資料查詢處。
	 按照條例第17(2D)條，任何人可就有關覆核申請向委員會提出意見。
意見須述明該意見所關乎的申請編號。意見須不遲於附表指定的日期，以
專人送遞、郵遞（委員會秘書處﹕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5
樓）、傳真(2877	0245	或2522	8426)、電郵(tpbpd@pland.gov.hk)或透過
委員會的網站送交委員會秘書。
	 任何打算提出意見的人宜詳閱「根據城市規劃條例公布規劃許可申請
及覆核申請以及就申請提交意見」的規劃指引。有關指引可於上述地點，
以及委員會秘書處索取，亦可從委員會的網站下載。
	 按照條例第17(2G)條，任何向委員會提出的意見，會於正常辦公時間
內在上述地點(i)	及(ii)供公眾查閱，直至委員會根據第17(6)條就有關的決
定作出覆核為止。
	 有關申請的摘要(包括位置圖)，可於上述地點、委員會的秘書處，以
及委員會的網站瀏覽。
	 委員會考慮申請的暫定會議日期已上載於委員會的網站。考慮規劃申
請而舉行的會議(進行商議的部分除外)，會向公眾開放。如欲觀看會議，
請最遲在會議日期的一天前以電話(2231	5061)、傳真(2877	0245或2522	
8426)或電郵(tpbpd@pland.gov.hk)向委員會秘書處預留座位。座位會按先
到先得的原則分配。
	 供委員會在考慮申請時參閱的文件，會在發送給委員會委員後存放於
規劃署的規劃資料查詢處(查詢熱線	2231	5000)、於會議前上載至委員會
網站，以及在會議當日存放於會議轉播室，以供公眾查閱。
	 在委員會考慮申請後，可致電2231	4810或2231	4835查詢有關決
定，或是在會議結束後，在委員會的網站上查閱決定摘要。

個人資料的聲明
委員會就每份意見所收到的個人資料會交給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以
根據條例及相關的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的規定作以下用途：
(a)		處理有關申請，包括公布意見供公眾查閱，同時公布「提意見人」

的姓名供公眾查閱；以及
(b)	方便「提意見人」與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之間進行聯絡。

附表

申請編號 地點
申請人提出覆核的

事項
就覆核申請

提出意見的期限
A/YL-
PN/83

新界元朗白泥丈量約
份第135約地段第68號
（部份）、第69號（部
份）、第70號（部份）
及第71號（部份）

拒絕臨時郊野學
習、教育及遊客中
心（為期3年）的申
請

2025年4月22日

A/NE-
TK/800

新界大埔汀角船灣詹屋
丈量約份第26約多個地
段

拒絕臨時私人停車
場（只限私家車及
輕型貨車）（為期	
3年）及相關填土工
程的申請

2025年5月2日

		城市規劃委員會
2025年4月11日

B12 特 刊
20252025年年44月月1111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25年4月11日（星期五）

2025年4月11日（星期五）
資訊資訊 ●責任編輯：鄧韻妍 ●版面設計：歐鳳仙

中華倫敦協會3月22日在保良局朱敬文中學禮堂舉
行「夢想成真計劃」頒獎典禮，向100位表現傑出學
生頒發獎項，以表揚其在職業規劃領域的卓越表現。
本屆計劃總冠軍由保良局馬錦明夫人章馥仙中學的張
沛嘉奪得，其作業贏得評審一致好評，展現對未來職
涯發展的獨特見解及創新思維。
「夢想成真計劃」自2024年推出以來廣受各界支
持，規模持續擴大。本屆計劃共有10間中學、3,560
位學生參與，包括保良局朱敬文中學、保良局甲子何
玉清中學、保良局董玉娣中學、保良局姚連生中學、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保良局馬錦明夫人章
馥仙中學、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博愛醫院陳楷
紀念中學、博愛醫院八十周年鄧英喜中學及博愛醫院
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中學。
中華倫敦協會聯合創立人及主席劉倩婷表示，該會

將收集的300個夢想寫作精選製作成一本網上書，名
為「10 後的夢想」，希望啟發到更多年青學生為夢想
而努力。此外，將持續擴展計劃規模，為學生提供更
全面的職涯資源與實踐機會，進一步完善青年支援網
絡，協助他們發揮潛能，貢獻社會。
是日主禮嘉賓包括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全國政協常

委高永文、中華倫敦協會夢想成真計劃顧問方俊文、
保良局董事會主席龐董晶怡及副主席譚毓楨、博愛醫
院董事局主席周駿達等；活動特邀「夢想成真計劃」
活動大使謝嘉怡出席。

中醫體質辨識儀將中醫「望、聞、問、切」四
診智慧數碼化，通過雲端的智能中醫體質辨

識演算法，結合二十四節氣，評估顧客的中醫體
質。此舉結合了位元堂堅守百年藥理的傳承理念，
及以科技突破傳統診療準確性的創新發展，讓中醫
保健從「經驗醫學」走向「數據驅動」的精準健康
管理，惠及香港都市生活節奏快的新世代。
位元堂藥業控股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鄧蕙敏表
示，中醫辨證的難點在於「同病異治、異病同
治」，AI能快速篩查體質輪廓，而醫師經驗能夠
負責捕捉數據之外的「人本線索」，這種相輔相
成的發揮能讓誤判率下降，令患者安心感大幅提
升，亦解決了中醫數字化、標準化問題，提升醫
師診療效率。她同時指出：「百年藥櫃與智能屏
幕在診間並存，位元堂正以創新證明：科技不是
傳統的對立面，而是讓千年智慧在當代扎根的養
分。」
位元堂本次引入的中醫體質辨識儀是由中預醫
學進行研發，中預醫學是一家專注於發展中醫AI
全周期系統的醫療科技研發平台公司，致力將中
醫的傳統醫理與現代技術相結合，提供準確、及

時的中醫診斷、治療和預防服務，為智慧中醫全
場景賦能。現時，中醫體質辨識儀的核心技術已
獲得多方認證，包括CCC認證（中國強制認
證）、軟件著作權證書及自動辦識國家專利證
書，更吸引國內多間醫院、中醫學院、大健康平
台公司引入儀器，輔助診症，儀器運行至今已經
累計觸達超過240萬使用者。
據了解，面對全球健康意識提升與數字化浪
潮，位元堂將持續探索中藥數字化與年輕化發
展，致力於傳統中醫藥文化與創新科技的深度融
合。品牌計劃透過AI、大數據等技術，進一步普
及智慧AI中醫的應用，讓辨證養生、藥膳食療等
千年智慧更貼近現代生活場景，尤其着力吸引年
輕族群認識中醫藥的科學性與實用價值。

由香港國際青年藝術家協會主辦
的「越港．藝萃展」早前在越南國
家美術館順利舉行。此次展覽是越
南官方與香港藝術界的首次正式合
作，標誌着兩地藝術交流進入全新
階段。展覽旨在促進東西方文化的
深度交流，展現藝術的多元魅力，
並加強香港與越南的文化聯繫。
展覽開幕式上，「越港．藝萃展」組織委員會主席
范真，副主席馮鉅基、張曼靈，公共事務營運總監黃
巧嫻，副主席兼本次展覽策展人黃偉裕，越南文化、
體育與旅遊部副部長謝光東，越南美術協會主席梁春
團等應邀擔任主禮嘉賓。他們一致認為，香港與越南
長期的文化合作是此次展覽成功的關鍵，期待未來有
更多跨文化藝術交流的機會。
梁春團表示，香港藝術家的作品不僅展現文化多樣

性，也體現了東方哲學在現代藝
術中的全新詮釋，相信未來兩地
的文化聯繫將更加緊密。越南國
寶級歌手 Diva Hông Nhung 則
稱，對於能夠在這次展覽中看到
越南和中國香港藝術家的畫作，
並與他們交流感幸運。
展覽共展出39件藝術作品，涵

蓋來自世界級藝術大師與當代藝術家的傑作，呈現東
西方藝術的深刻對話。展覽囊括五位世界級大師的原
作，並特別突出香港與越南當代藝術家的創作，包括
香港藝術家范真、張曼靈、黃巧嫻，及越南藝術家
Nguyen Thé Hung的作品。
展覽期間，還特別舉辦了「越港藝術家交流會」，

邀請到兩地藝術家與觀眾面對面交流，並透過有獎問
答環節加深大眾對藝術的理解與興趣。

中華倫敦協會「夢想成真計劃」頒獎典禮圓滿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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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元堂全港首推智慧AI中醫體質辨識儀
香港中醫藥業先驅位元堂於3月28日宣

布，即日起在銅鑼灣波斯富街、旺角彌敦

道、尖沙咀金馬倫道、沙田新城市廣場及

九龍灣德福廣場，共5間核心門店率先試行

引入由中預醫學嶄新研發的中醫體質辨識

儀測試版，標誌着位元堂將帶領傳統中醫

服務正式邁入「AI辨證」新時代。

「越港．藝萃展」順利舉辦 促越港文化交流

●一眾嘉賓於展覽開幕儀式上合影留念。


